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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31         证券简称：棕榈园林       公告编号：2015-017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盛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城

投资”或“乙方”）与丽江金林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林置业”或“甲

方”）、中信国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国安”或“丙方”）于 2015年 2

月 14日共同签署《丽江天麓.瑞吉苑项目物业的投资协议》（以下简称“投资协

议”），盛城投资将以自有资金 1.70亿元投资丽江天麓.瑞吉苑项目已取得预售许

可证的部分物业。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5年 2月 1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

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无需经过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三）本项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也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丽江金林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丽江市古城区玉泉路 314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罗琳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280 万元整 

实收资本：人民币 10,280 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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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非自然人出资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投资；酒店投资与管理；举办会展，会议筹办及接

待；旅游服务及旅游产品开发、销售。（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的专项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09年 12月 30日 

营业期限：2009年 12月 30日至 2029年 12月 30日 

金林置业的控股股东为中信国安，公司与金林置业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中信国安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北街 1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张建昕 

注册资本：人民币 52亿元整 

实收资本：人民币 52亿元整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铝、铝合金板、带、箔材、型材及深加工产品的

销售；铝加工技术咨询、铝加工设备的制造；铝幕墙和门窗的设计、加工、制造、

安装及室内外装饰；实业项目、高新技术开发项目的投资；高新技术开发、转让、

技术服务；资产受托管理；资产托管、重组、财务管理的咨询、策划；房地产开

发与经营；物业管理；房屋出租；房屋拆迁服务；建筑物拆除服务；信息咨询；

机械电子设备、汽车租赁。 

成立日期：1996年 2月 16 日 

公司与中信国安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甲方是“丽江天麓.瑞吉苑项目”（准确名称以政府部门签发文件记载为准）

的开发商和业主，其中，北区项目占地约 366.1 亩（以实际为准），总建筑面积

约 21 万㎡（以实际为准），将由独栋别墅、合院别墅、叠拼别墅、三层客栈式度

假公寓、四层客栈式度假公寓、六层阳光度假公寓、养生会馆（商业）、业主会

所及配套丰富的业态构成（最终以政府签发文件记载为准）。 

盛城投资将以自有资金 1.70 亿元投资丽江天麓.瑞吉苑项目已取得预售许

可证的部分物业，并委托金林置业在一定期限内将其继续对外销售，销售所得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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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约定方式和比例结算、分配；对期满后未能实现销售的部分，由金林置业或

中信国安按约定价格回购。 

四、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投资金额 

公司同意盛城投资以自有资金 1.70 亿元进行对外投资。被投资物业为甲方

开发的北区项目中的已经取得预售许可证的产权为 70 年的部分合院别墅、叠拼

别墅以及独栋别墅，合计面积约 9444平方米。 

（二）支付方式 

乙方将在投资协议签署之日起 15 日内将被投资物业的总价款支付给甲方。

（三）委托销售期限 

乙方委托甲方销售被投资物业的期间起始日为乙方支付完毕总价款之日，

终止日为起始日起届满 12 个月之日或被投资物业均被最终购房人买受之日（以

先到者为准）。 

（四）委托销售的方式 

乙方委托甲方以甲方自己的名义将被投资物业的全部或部分（一套或多套）

以商品房预售的方式销售给最终的购房人。甲方将直接与购房人签署正式的商品

房买卖合同，并报丽江市住建局备案，并由甲方向最终购房人收取购房款。 

（五）委托销售的价格 

在委托销售期内，甲方对被投资物业每套房屋销售价格不得低于销售控制

价（即乙方向甲方购买每套房屋的价格加上按 15%的年利率计算得出的收益；自

乙方付款日起计算至甲方向乙方付款日，其中，不足一年的部分，据实折算，一

年以 12个月计、一月以 30天计）。低于销售控制价的部分，由甲方向乙方补。 

（六）委托销售的款项分配与结算 

甲方在委托销售期内销售的房屋的实收购房款，乙方有权分享其中销售价

格超过销售控制价格溢价部分的 50%。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设立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首先投资该类旅游地产类项目，与公司产业的升级转型方向相匹配，项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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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丽江市的重要南北走廊的核心区位，地理位置优越，区域城市配套设施完备，

交通便利，是吸引游客的核心区域，具有高度的核心价值与升值空间；另外，公

司与甲方系多年合作伙伴关系，金林置业在住宅地产和旅游地产开发方面具备专

业的团队和丰富的操作经验，项目开发的品质可信赖度高；公司根据自身实际经

营情况，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同时，确保财务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同意盛城投

资对外投资该项目，既可以取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且能撬动公司在项目地的园林

工程业务开展。  

（二）采取的风险措施 

根据《投资协议》的约定，“甲方应在乙方支付完毕销售总价款的次月起每 3

个月后首月 10 号前将前 3 月所收到购房款（即按季度结算）支付给乙方”；“委

托销售期届满后，若有被投资物业未最终销售的，则甲方应在委托销售期届满后

十五日内回购所有未最终销售的房屋并按本协议约定的价格向乙方支付全额回

购款项和收益。”另外，“委托销售期间，若甲方未按约定的时间全额支付实收购

房款给乙方的，乙方有权选择采取强制收购的措施”，上述约定措施都将更好的

防范投资该项目可能产生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丽江天麓.瑞吉苑项目物业的投资协议》。 

 

特此公告。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2月 16日 

 




